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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人员对该项目进行了资料调研工作和现场踏勘。在此基础上，按照《重

庆元利科技有限公司 HDO 装置质量提升及环保设施升级改造项目环境影

响报告书》及相关文件、标准、技术规范的要求，编制了《重庆元利科技

有限公司 HDO 装置质量提升及环保设施升级改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

监测方案》。

根据验收实施方案，重庆渝久环保产业有限公司于 2025年 9月 8日~9

日和 2025年 10月 23日~24日进行现状监测；我司根据企业提供的资料、

现场检查情况，结合现场监测结果等相关内容，编制了《重庆元利科技有

限公司 HDO 装置质量提升及环保设施升级改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

测报告》。

该报告编制过程中得到了涪陵区生态环境局、重庆白涛工业园区管委

会、重庆渝久环保产业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，以及重庆元利科技有限公司

的密切配合，在此由衷表示感谢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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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验收依据及工作程序

2.1 法律、法规和规章制度

2.1.1环境保护法律、法规

（1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（2015年 1月 1日起施行）；

（2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（2018 年 12月 29日修订

并施行）；

（3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（2018年 10月 26日修正）；

（4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（2018年 1月 1起施行）；

（5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》（2018年 12月 29 日

修订）；

（6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（2020年 4月 29

日修订）。

2.1.2环境保护相关行政法规及文件

（1）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

682号，2017年 7月）；

（2）《排污许可证管理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736号，

2021年 3月 1日实施）；

（3）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91

号）；

（4）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》（中发

[2015]12号）；

（5）《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》（国发〔2023〕24号）；

（6）《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、公安部、交通运输部

令第 23号）；

（7）《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》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 28号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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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8）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》（2021年版）；

（9）《关于开展排放口规范化整治工作的通知》（环发〔1999〕24

号）；

（10）《关于加强工业危险废物转移管理的通知》（环办〔2006〕34

号）；

（11）《国家危险废物名录》（2025年版）；

（12）《危险化学品目录》（2022调整版）；

（13）《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及审查要点的

通知》（环办〔2015〕113号）；

（14）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（国环规环评〔2017〕

4号）；

（ 15）《排污单位污染物排放口监测点位设置技术规范》

（HJ1405-2024）；

（15）《化工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计规范》（GB50483-2019）。

2.1.3 地方性法规和文件

（1）《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》（2022年 9月 28日第三次修正）；

（2）《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（2021年 5月 27日第二次修正）；

（3）《重庆市水污染防治条例》（2020年 10月 1日起实施）；

（4）《重庆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办法》（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 363

号，2024年 2月 1日起施行）；

（5）《重庆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规定》（渝府发〔2016〕19

号）；

（6）《重庆市人民政府批转重庆市地表水环境功能类别调整方案的通

知》（渝府发〔2012〕4号）、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批转重庆市地表水

环境功能类别局部调整方案的通知》（渝府发〔2016〕43号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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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7）《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重庆市涪陵区声环境功

能区划分调整方案的通知》（涪陵府办发〔2023〕47号）；

（8）《重庆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印发重庆市排污口规范化清理整治实施

方案的通知》（渝环发〔2012〕26号）。

2.2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

（1）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（国环规环评〔2017〕

4号）；

（2）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》（生态环

境部公告 2018年 第 9号）。

2.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

（1）《重庆元利科技有限公司 HDO装置质量提升及环保设施升级改

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（2024年 3月）；

（2）《重庆市涪陵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准书》“渝（涪）

环准[2024]9号”。

2.4 环境保护部门其他相关文件

（1）《排污许可证》，编号为 91500102MA5U6AH019001P。

（2）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备案登记表，环境风险评估备案编号

5001022024060003，应急预案备案编号 500102-2024-045-M。

2.5 验收工作程序

验收监测工作可分为启动、自查、编制监测方案、实施监测和核查、

编制监测报告五个阶段，具体工作程序见图 2-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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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-1 验收工作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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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更情况 与环评及批复文件一致

概算总投资 3000万元 其中环保投资 150万元 比例 5.0%

实际总投资 3100万元 其中环保投资 180万元 比例 5.8%

其中：废水治理 废气治理 噪声治理 固废治理 绿化、生态 其他

50万元 120万元 10万元 / / /

周边环境防护距

离内搬迁情况

方位 名称

企业环境防护距离为MDBE装置区周边 100m，HDO装置区周边 100m，

装卸作业区周边 100m，储罐区周边 100m，污水处理站周边 100m和焚烧

装置周边 300m的包络线范围。根据现场调查，环境防护距离范围内无环

境敏感点。

企业周边环境

情况

装置东北侧 重庆华峰化工有限公司

装置西北侧 友助环保及待开发用地

装置西南侧 待开发用地

装置东南侧 园区道路及危化品停车场

环境防护距离范围图见图 3.1-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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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.1-1 环境防护距离范围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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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工程的地理位置及厂区平面布置图

重庆元利科技有限公司 HDO 装置质量提升及环保设施升级改造项目

位于重庆白涛工业园区重庆元利科技有限公司厂区内。其具体工程的地理

位置见图 3.2-1，元利公司厂区平面布置见图 3.2-2。

图 3.2-1 项目所在地理位置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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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5水源及水量

项目生产、生活、消防水均由重庆白涛工业园区的市政供水管网供给，

供水压力 0.28MPa。园区市政管网供水由建峰给水厂供给，建峰水厂在乌

江东岸，取水水源为乌江，取水能力达 25000m3/h。

水平衡见图 3.5-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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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6.3脱盐水站工艺流程及产排污环节

技改项目已建成 1套处理能力为 10t/h的脱盐水站，采取 RO+EDI组合

工艺。

1、工艺流程

新鲜水进入预处理系统，以去除水中的颗粒、悬浮物、胶体及微生物，

预处理系统包括多介质过滤器。预处理出水进入反渗透装置，反渗透装置

包括高压泵、反渗透膜组件、清洗系统、冲洗系统及控制仪表等。反渗透

出水经除碳器后送至 EDI装置进一步除盐，制得合格的脱盐水，经外管架

送至各装置。脱盐水站纯水综合制水率约为 75%，脱盐率不小于 97%。

EDI连续除盐膜块主要由阳离子交换膜、浓缩水室、阴离子交换膜、淡

水室和正负电极交替组成。在直流电场的作用下，淡水室离子交换树脂中

的阳离子和阴离子沿着由树脂和薄膜组成的通道向极和正极迁移。阳离子

通过阳离子交换膜，阴离子通过阴离子交换膜进入浓缩水室，形成浓缩水。

EDI通过水的电解连续再生，作为反渗透设备后的二次除盐设备，可制备

高质量的超纯水。该设备可以连续运行，无需化学药剂再生。

脱盐水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见图 3.6-4。

图 3.6-4 脱盐水装置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图

2、产污环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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废水：反渗透装置浓水和 EDI装置脱盐浓水（W3-1）。

噪声：高压泵（N3-1）。

固体废物：反渗透装置更换的废渗透膜（S3-1）。

3.7主要生产设备

项目主要生产设备与环评及批复对照情况下表所示，HDO装置、MDBE

装置主要设备变化情况分布见表 3.7-1和表 3.7-2，脱盐水站设备情况见表

3.7-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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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增加 10%及以上

的。

废气、废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，导致第 6
条中所列情形之一（废气无组织排放改为

有组织排放、污染防治措施强化或改进的

除外）或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增加

10%及以上的。 废气、废水污染防治措施工艺无变

化，废水间接排放，未新增废水排口，

未新增废气排口。

符合

新增废水直接排放口；废水由间接排放改

为直接排放；废水直接排放口位置变化，

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。

符合

新增废气主要排放口（废气无组织排放改

为有组织排放的除外）；主要排放口排气

筒高度降低 10%及以上的。

优化

噪声、土壤或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，

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。

本项目噪声、土壤或地下水污染防治

措施无变化。
符合

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方式由委托外单位利

用处置改为自行利用处置的（自行利用处

置设施单独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的除外）；

固体废物自行处置方式变化，导致不利环

境影响加重的。

本项目固体废物利用、处置和暂存方

式与环评和批复一致。
符合

事故废水暂存能力或拦截设施变化，导致

环境风险防范能力弱化或降低的。

企业已建成 3500m3事故池已完成验

收，没有导致环境风险防范能力弱化

或降低。

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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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污水处理站废气

将收集的污水处理站、事故池的废气密闭收集后引入“三级碱喷淋塔+

导热油炉焚烧”处理后达标排放。

（6）导热油炉废气

导热油炉燃料为天然气，采用低氮燃烧锅炉，废气通过 1根排气筒（30m）

排放。

（7）危废暂存库废气

危废暂存库有机废气经活性炭装置处理后由 1根排气筒（15m）排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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焚烧炉排气筒（45m）及检测平台、检测

孔、喷淋塔
布袋除尘系统

污水处理单元密闭收集 事故池废气密闭收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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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水处理站废气管道 事故池废气管道

三级喷淋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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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入导热油炉的管道 导热油炉

导热油炉排气筒（30m）及检测平台、检测孔

切片机废气布袋除尘 切片机废气排气筒（15m）及检测平台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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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孔

二元酸投料废气集气罩 二元酸投料废气布袋除尘器

二元酸投料废气排气筒（30m）及检测平台、检测孔

危废暂存库废气排气筒（15m）及检测平台、检测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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